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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为满足学生个性化学

习需求，增进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灵活性和主动性，规范免

修、免听、免试管理流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全日制普通专科在校学生。 

第三条  课程免修，即指学生不需经过课程听课、考试

等环节，便可认为课程合格，并取得相应分数；课程免听，

是指学生不需经过课程听课环节，但必须参加考试，成绩合

格方能取得相应的分数；课程免试，是指学生必需参加课程

的正常上课，但不需参加考试即可认为课程合格，并取得相

应分数。 

第四条  学生可根据本人学业基础，选择人培方案中规

定课程的修读方式，自主安排学习进程。学业基础扎实的学

生可以申请免修、免听和免试部分课程。 

第五条  无特殊情况下，学生每学期免听、免修课程合

计不超过 3门课程。 

第二章  免修 

第六条  学生通过自学、专升本或者其他途径，确已掌

握了某门课程，其水平已达到学校该课程标准规定的基本要

求，可凭有效的证明材料（如自考课程的单科结业证、考证

证书、原毕业学校成绩单等）申请免修，填写《永州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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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院学生课程免修申请表》（附件 3 表 6），经学院（部）

同意，报教务处审核批准后，可获得课程规定分数。 

第七条  课程免修的办理遵循自愿申请、诚实守信的原

则。学生于每学期开学后的前三周内填写《永州职业技术学

院课程免修申请表》，附相关证明材料（符合免修的证书或

加盖原毕业学校印章的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并向所在学

院提出申请，过期不再接受申请。提供的证明材料,凡弄虚

作假者, 取消免修资格以及相应课程免修结果。提交的申请

书和证明材料由学生所在学院、开课学院（部）审核签署意

见，报教务处审批认定。 

第八条  经申请批准可免修该课程的成绩按以下情况

记载成绩：参加学校体育竞技运动队并达到规定的学生，可

免修大学体育课程，成绩按 85 分记载；退伍学生可免修大

学体育、军事理论与技能等课程，成绩按 85 分记载；非英

语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或者六级考试成绩达到

425 分以上，可办理后续大学课程的免修，其免修学期的成

绩按 85 分（四级）、90 分（六级）记载；非计算机专业学

生，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获得一级及以上合格证书者，

可以办理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免修，其免修学期的成绩按

85 分（一级）、90 分（二级及以上）记载。 

第九条  “两课”课程以及军训、劳动教育、毕业设计

（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原则上不得免修。 

第三章  免听 

第十条  从第二学期开始，学习成绩优异，自学能力强，

已修读课程的平均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学生，可按规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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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课程的部分免听或者完全免听。 

第十一条  申请课程免听的学生必须在开课 2周内填写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课程免听申请表》（附件 3 表 7），经

任课教师审查，所在学院审核同意，报教务处备案后，准予

免听。 

第十二条  在课程免听期间，学生必须按时向任课教师

提交该课程的学习笔记、作业等，按时参加该课程的实践教

学环节及各类考核。任课教师有权根据学生学习情况随时中

止学生的课程免听。 

第十三条  课程免听仅限于部分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

础课程、专业限定选修课程和专业任意选修课程。公共基础

课程和教育类课程在第一次修读时不得申请免听，集中进行

的实践教学环节也不得申请免听。 

第四章  免试 

第十四条  凡代表学校参加省级及以上各类比赛和竞

赛的学生，依据所取得的成绩，可免试与比赛内容相同或相

近的课程；转学、转专业学生已修课程的修读要求不低于应

修课程的修读要求者，经本人申请可免试相应课程；其他特

殊情况，经本人申请可免试相关课程。 

第十五条  申请免试按如下程序办理： 

1.由学生个人提出申请，填写《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课程免试申请表》（附件 3 表 8）一式三份，将申请表和有

关证明材料等报教务处审批； 

2.教务处将审批意见分别发给学生所在学院和开课学



 23 

院（部）； 

3.学生所在学院负责通知学生审批结果并根据审批结

果登记成绩。 

第十六条  凡代表学校参加省级及以上各类比赛和竞

赛免试的课程，成绩按 90 分（或优秀）记载。转学、转专

业学生申请免试的课程，经教务处批准后，成绩按照已修课

程成绩记载。其他特殊情况申请免试课程的学生，经教务处

批准后，成绩按照合格（60 分）成绩记载。 


